附件2：                  现场踏勘确认函

致：吉安技师学院
我单位（供应商名称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，拟参加吉安技师学院整体搬迁服务采购项目的投标响应活动。
我单位授权代表已于 2026 年 06 月15日前往项目现场进行了实地踏勘。经现场踏勘，我单位已充分了解以下情况：
所需搬运货物的现状，旧校区（吉安职业技术学校）及新校区（吉安技师学院）的实际搬运距离、作业环境、楼层情况、通道宽度、装卸货区域限制等客观条件；
我单位承诺，已根据现场踏勘情况及自身的服务能力对报价进行了充分评估，所提供的方案及报价均建立在现场踏勘的基础上。
特此确认。
供应商名称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（供应商前往踏勘前，务必加盖好公章）
联系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____
踏勘日期：2026 年 06 月15 日

采购人确认：
该供应商已于 2026 年 06 月15 日对本项目现场进行了实地踏勘，
已充分了解采购单位的具体需求。
采购人（盖章）：吉安技师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确认日期：2026 年 06 月15 日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注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本函一式贰份，双方盖章后，各执一份；
2未提供现场踏勘确认函的报价响应，采购单位将拒绝采纳。
踏勘现场时供应商应提供已盖供应商公章以下材料：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授权书
及身份证复印件、踏勘确认函（贰份），提交采购人盖章确认。
